
首 页    政府信息公开    新闻中心    网上办事    公众查询    互

您的当前位置：：首页->新闻中心->最新发布法规

北京市外国专家局关于做好2010年度外国文教专家聘请单位年检工作的通知

京外专发〔2010〕2号

2010年11月09日 

 

各外国文教专家聘请单位： 

 

   根据国家外国专家局《关于做好2010年度外国文教专家聘请资格单位年检工作的通知》（外专发〔2010〕125

号）要求，我局将对聘请外国文教专家资格单位进行2010年度年检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  一、年检要求 

   本次年检以各聘请单位自查为主，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按照年检内容认真进行检查，按时提交年检报告。市

外专局将根据各单位外国专家聘请情况进行重点抽查，在征求外办、公安、教委等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准予注

册、暂缓注册、注销资格、吊销资格的建议，并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。2010年度新批的资格单位不参加今年年

检。 

   二、年检内容 

   各外国文教专家聘请单位必须参加年检，并提交本年度有关聘请工作的年检报告及聘请情况统计表（附件1

2）。年检的主要内容包括： 

   （一）本单位执行国家有关外国文教专家管理工作的政策和法规情况，涉及安全、政治、宗教等事件的处理

和及时上报情况； 

   （二）本单位外国专家规章管理制度、管理机构设置及专职人员配备情况，外国专家安全防范制度、突发事

件应急预案等建立健全情况； 

   （三）外国文教专家合同执行情况，处理合同纠纷的典型事例、经验和教训等； 

   （四）聘请工作的主要成绩和重大成果及经验，存在的隐患和问题及具体整改措施。 

   三、报送结果 

   区县教委管辖的中等以下教育机构（各类中小学、幼儿园、培训机构等）将年检报告及表格交至所在区县人

力社保局（各区县人力社保局联系方式见附件3）。其他单位将年检材料交至市外专局。 

   聘请单位在对照年检内容，认真自查的基础上，撰写年检报告（A4纸打印，加盖单位公章，字数不少于1000

字），并于11月30日前将年检报告和《外国文教专家聘请单位聘请工作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1）、《本单位累计

作3年以上外国专家名单》（附件2）上报至相应部门。逾期未报的单位将视为自动放弃聘请外国文教专家单位资

格。 

   聘请单位要高度重视此次年检工作，认真总结外国专家管理和服务工作中的经验教训，进一步加强管理，完

善制度，强化服务，推进本单位外国专家工作健康有序地开展。 

   联系人：袁明福  联系电话：（010）65590180  

   地址：东城区台基厂大街三条3号 

   附件： 

   1、外国文教专家聘请单位聘请工作情况汇总表 

   2、本单位累计工作3年以上外国专家名单 

   3、各区县人力社保局联系方式 

   （附件1、2的电子版可从北京市外专局网站下载） 

                  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                   二〇一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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